
序号 身份证号码 姓名

1 44092******72230 林*

序号 身份证号码 姓名 备注

1 44078******61535 李*俊 2017记分年度扣满12分

序号 身份证号码 姓名 取得C1驾照时间

1 44078******35914 林*斌 2018-07-19 11:30:56

2 44122******65215 梁*杰 2018-07-20 15:50:06

3 44092******53870 杨*喜 2018-10-11 14:05:39

4 44078******72133 梁*棠 2018-10-29 19:03:59

5 44078******93319 麦*彬 2019-01-10 16:07:44

6 44078******63141 区*碧 2019-05-21 17:08:52

序号 身份证号码 姓名

1 44072******33717 吴*锋

有吸毒记录的驾驶员

以上数据来自江门市公安局

有酒驾记录的驾驶员

注：记分周期是指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期（即记分周期），记分周期为12个
月，满分为12分，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。

举例1：驾驶证初次领取日期为2012年9月25日，近三个记分周期则为：2016年度
（2016.9.25 00:00至2017.9.24 23:59），2017年度（2017.9.25 00:00至2018.9.24
23:59），2018年度（2018.9.25 00:00至2019.9.24 23:59）。
2019年度（2019.9.25至2020.9.24）记分周期未结束，不纳入计算。

举例2：驾驶证初次领取日期为2012年1月2日，近三个记分周期则为：2017年度（2017.1.2
00:00至2018.1.1 23:59），2018年度（2018.1.2 00:00至2019.1.1 23:59），2019年度
（2019.1.2 00:00至2020.1.1 23:59）。

近三个记分周期有扣满12分记录的驾驶员

未符合“取得C1及以上准驾车型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”的要求


